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第二十屆第八次理事會議紀錄 

日    期：民國 108年 4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6時 

地    點：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17巷 7弄 7號 B1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數 27人，出席 15人，請假 12人。 

理 事 長：吳清亮 

常務理事：薛淑娟、蔡宗穎、陳桂蘭、林志謀、林志忠、沈乃正、蔡文娟 

共 7人。 

    理事：洪乙安、羅勝群、謝千行、蕭達湧、黃蕾而、吳則毅、胡小鳳 

          共 7人。 

請假人員： 

常務理事：黃國展、顏世紋 2人 

    理事：黃省榮、陳文科、何承霖、蔡弦祐、趙文旭、林家鴻、施瑞佑 

          陳正傑、吳樹榮、郭傑儀共 10人。 

列席人員：隋俊魁、藍燕、蘇柏諺 

 

主席：吳理事長清亮                                        記錄：藍燕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會務工作報告： 

(一) 第 20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二) 會務綜合報告： 

1. 會務行政：略 

2. 會議、研習與活動：略 

3. 108年 1月至 3月監事會財務查核報告：略 

(三) 專案報告(107年度非奧亞運特定體育團體訪評計畫)：略 

三、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吳清亮理事長 

      案由：秘書處人事案，謹提請公決。 

      說明： 

(一) 擬由曹偉偉副秘書長擔任秘書長一職。 

(二) 另增聘蘇柏諺先生擔任副秘書長，原副秘書長隋俊魁先生留任。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吳清亮理事長 

      案由：選訓委員會人事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選訓委員會曹偉偉召集人請辭，擬聘薛淑娟常務理事擔任召集人

一職。 

職稱 姓名 學歷 經歷 
召集人 薛淑娟 弘光護專畢 ➢ 臺中市橋藝研究會總幹事 

➢ 臺中縣體育會橋藝委員會總幹事 

➢ 財團法人國際橋藝基金會台北國際橋藝

中心幹事 

➢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裁判訓練第七期合格 

➢ B級教練 

➢ 現任臺中市體育會橋藝委員會主任委員 

(二) 名單經理事會審核通過後，送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107年度會計師查核簽證案，謹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會 107 年度各項會計報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及第 20 屆第 8 次

監事會議審議後，提報本次理事會審核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備

查。 

(二) 本會 107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如附件一(手冊第 11頁)。 

(三) 本會 107年度現金出納表如附件二(手冊第 12頁)。 

(四) 本會 107年度資產負債表如附件三(手冊第 13頁)。 

(五) 本會 107年度基金收支表如附件四(手冊第 14頁)。 

(六) 本會 107年度財產目錄如附件五(手冊第 15頁)。 

       決議：依照會計師建議修正資產及資產負債表後，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人：競賽及正點委員會 

       案由：競賽輔助規則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次所提之競賽輔助規則 106 年 9 月第十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由裁判委員會送橋規及競賽輔助規則，經討論僅通過橋規，

輔助規則未獲通過。 

(二) 本委員會除提送競賽輔助規則外，另增加以下相關規定，提送本

次理事會通過後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實施。 

(三) 競賽輔助規則如附件六。 

(四) 增列條款如下： 

1. 於賽場內外時均應保持安靜，輕聲細語、不喧嘩、不吵鬧、不得騷



擾敵方賽員。違規者扣罰 2 VPs；累犯者採加倍扣罰。 

2. 維持賽場環境的整潔，禁止嚼食檳榔、抽菸、喝酒。違規者扣罰 2 

VPs；累犯者採加倍扣罰；賽員因喝酒而行為失控者，裁判得判該

隊「技術犯規」，判該賽員離場，該場比賽該隊以棄權論。並提報

中華民國橋藝協會紀律委員會，處以停權處分。 

3. 一旦牌桌上發生爭議，請直接召請裁判並尊重其判決。若對處置及

判決有所疑義，請由隊長向裁判提出。賽員不得與裁判有任何形式

之爭執，違規者裁判得判該隊「技術犯規」，判該賽員離場，該場

比賽該隊以棄權論。 

4. 依據橋規第 91 條 A、B 已有明文規定裁判的權利、權限。然要讓

裁判更有利於賽事值場，得由主辦單位於權分賽事及選拔賽列單

行法則，依各案處理，日後委員會會列輔助橋規修改。。 

       決議： 

(一) 刪除增列條款第二條，「處以停權處分」後，修正通過。 

(二) 橋規及競賽輔助規則與運動禁藥管制作業要點裝訂成冊後，送

主管機關審定。 

 

【第五案】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會員資格審查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第 19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團體會員 23個，個人會員

150人。 

(二) 本次共有個人會員 45人提出申請，會員名冊通過送主管機關核

備，並於本會網站公告。 

(三) 申請入會名單如下： 

順號 姓  名 順號 姓  名 順號 姓  名 

1 王功杰 16 鄭得臣 31 陳建閔 

2 王  瑜 17 楊世靖 32 陳建維 

3 林億佐 18 曹瓊月 33 蕭冠筑 

4 邱惟俊 19 匡寶珊 34 顏義賢 

5 曹真豪 20 林英仁 35 鄭凱文 

6 黃建仁 21 陳君明 36 詹燿安 

7 蕭自良 22 陳榮鎮 37 朱耀明 

8 李榮福 23 陳兆麟 38 羅龍鴻 

9 周哲民 24 洪振耀 39 劉泮水 

10 吳昇峰 25 郭鐘海 40 許仁厚 

11 胡希真 26 邱興邦 41 林千雅 

12 張擎宇 27 徐文宏 42 蕭達湧 



13 張英村 28 羅運璟 43 羅勝群 

14 劉添勳 29 黃炫芬 44 黃正銳 

15 林丸杏 30 紀建名 45 何家聲 

 

(四) 申請退會名單：台北市日新國小橋藝社 

       決議：照案通過。 

四、 臨時動議：無 

五、 散會 

 
 

 

 
 

 

 

 

 

 

  



  



  



  



 


